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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9122—2003《农用运输车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符号》。本标准与

GB/T19122—2003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标准名称由《农用运输车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符号》修改为《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符号》;
———将“农用运输车”更名为“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增加了“操作件、指示器、信号装置”的术语和定义;
———细化了符号种类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低速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4)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农用运输车发展研究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双力车辆有限公司、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悦、吕树盛、陈戈、关朋、王侠民、宫增民、王亚飞、林连华、陈昆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
———GB/T1912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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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符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技术要求、符号种类及信号装置的

显示颜色。
本标准适用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782 道路车辆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 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GB/T478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符号 symbols
用以识别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

3.2
相似符号 similaritysymbols
与3.1规定的符号成比例的图形。

3.3
操作件 control
驾驶人用来改变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某个装置的工作状况或功能的构件。

3.4
指示器 indicator
用刻度值或数字显示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及其部件的工作状况的仪器(表)。

3.5
信号装置 telltale
用光信号或音响信号显示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及其部件的功能状况的指示装置。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上使用了第5章所列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其相应符号应标明,且应

符合第5章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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